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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议 

2012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11 日，维也纳 
 
 
 

  新西兰提交的报告 
 
 

1. 本报告是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10 年审议大会通过的《最后文件》

所载《行动计划》中的行动 20 提交的。《行动计划》规定，所有缔约国都应该在

加强《条约》审议过程的框架内，就执行本行动计划、《条约》第六条、1995 年

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原则和目标的决定第4段(c)以及 2000年审议大会最后

文件商定的切实步骤的情况提出定期报告，并回顾国际法院 1996 年 7 月 8 日的

咨询意见。 

2. 缔约国在 2010 年审议大会上并确认，核裁军和在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实现和

平与安全要求公开与合作。缔约国重申通过加强透明和有效核查增强信任的重要

性。《最后文件》就若干有助于提高透明度的行动达成了共识。行动 2 要求各国

承诺对核裁军以及核军备和其他有关军备控制和减裁的措施采取不可逆转、可核

查、问责和透明的原则。行动 5 要求核武器国家承诺停止研制核武器并改进其质

量，并停止研制新型的先进核武器，并呼吁核武器国家迅速采取行动，以进一步

提高透明度和增强互信。行动 19 要求核武器国家必须支持政府、联合国、其他

国际和区域组织、民间社会之间的合作，以增强信心，提高透明度，并发展与核

裁军有关的有效核查能力。行动 21 鼓励所有尚未这样做的国家，作为一项建立

信任措施，尽快商定标准报告形式，并确定适当的报告周期，以便在自愿的基础

上并在国家安全不受减损的情况下提供标准资料。 

3. 新西兰认为，透明是所有国家都必须坚持的一项原则，因为它有助于加强条

约义务的遵守。各国履行有约束力条约的承诺的方式越透明，国际社会对其制度

的信任度就越高。新西兰本着这一精神在 2000 年审议大会后坚持提交透明度报

告，并将根据行动 20 的规定继续提交这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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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西兰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其三大支柱的坚定支持者。我们致力于实

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并继续鼓励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

内作出努力。我们注意到审议大会期间采取的步骤的重要性，特别是 1995 年、

2000 年和 2010 年达成的成果文件，这些文件已经成为条约制度的组成部分，必

须加以执行。 

5. 新西兰严肃对待第六条规定的义务以及以后各届审议大会商定的承诺，特别

是 1995 年《原则和目标》、2000 年审议大会的 13 个实际步骤、以及 2010 年审议

大会商定的核裁军行动要点。2010 年《行动计划》为短期行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

蓝图，新西兰将继续利用各种机会，敦促缔约国全面履行各项义务。 

6. 新西兰是以促进核裁军为目标的新议程联盟
1
 的积极成员。2011 年大会通

过了联盟每年提出的题为“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加速履行核裁军承诺”的决

议(第 66/40 号决议)，强调《不扩散条约》的中心作用，重视 2010 年《行动计

划》所载行动要点，并呼吁各国全面遵守各项承诺。新西兰高兴地与新议程联盟

成员一起，向 2015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提交了关于核裁军的一般工作文件和关于核裁军核查的具体工作文件。 

7. 新西兰高兴地与智利、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瑞士(解除待命状态小组)一起，

推动旨在降低核武器系统战备状态的行动。解除待命状态小组 2010 年向大会提出

了题为“降低核武器系统的战备状态”的决议(第 65/71 号决议)，其中大会欣见核

武器国家于 2010 年作出承诺，迅速考虑无核国家对降低核武器战备状态的正当利

益，并呼吁为此进一步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待命状态小组继续致力于在这一领域取

得进展，作为核裁军递增办法的一部分，并将在今年向联大提出后续决议。 

8. 新西兰继续积极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并支持《促进全面禁止

核试验条约生效会议最后宣言》。新西兰高兴地看到，2010 年审议大会重申《全

面禁试条约》在核裁军和不扩散制度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全面禁试条约》生效的

重大意义。《全面禁试条约》极大地推动了防止核武器扩散以及限制现有核武器

质量改进和停止发展先进类型核武器的工作。新西兰高兴地与澳大利亚和墨西哥

一起作为核心提案国向大会提出了关于全面禁止试验条约的年度决议，确认《全

面禁试条约》是核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一项重要文书。 

9. 新西兰支持尽早就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他爆炸装置使用的裂变材料谈判一

项非歧视、多边并可进行国际有效核查的条约。新西兰失望地看到，商定裁军谈

判会议工作方案的努力，包括今年早些时候的紧张努力，仍未取得成功。新西兰

支持为打破裁军谈判会议目前僵局所作的各种努力，以便裁军谈判会议能够不加

__________________ 

 
1
 巴西、埃及、爱尔兰、墨西哥、新西兰、南非和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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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地开展实质性工作，包括裂变材料谈判。新西兰关切地注意到，裁军谈判会

议既没有挖掘潜力，也没有推动为取得核裁军和不扩散进展所作的努力。 

10. 新西兰全面履行了第二条规定的各项承诺。新西兰已将其根据《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承担的义务纳入了 1987 年《新西兰无核武器区、裁军和军备控制法》。

新西兰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等论坛上对其他一些参加条约的无核武

器国遵守条约的情况表达了关切。 

11. 新西兰与原子能机构签署的保障监督协定于 1972 年 2 月 29 日生效。新西兰

于 1998 年 9 月 24 日签署了《附加议定书》。2011 年原子能机构评估认为，新西

兰全面履行了各项保障监督承诺。新西兰没有核武器，不生产核能，没有核反应

堆，也不生产铀和其他材料，接受保障监督的活动十分有限。新西兰支持原子能

机构就修订《小数量议定书》作出的各项决定和努力，以发现保障监督系统中的

薄弱环节。新西兰对可用于核武器计划的材料和两用品实行出口管制，并就管制

措施与核供应国集团其他成员进行协调。 

12. 新西兰大力支持加强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系统。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系统

是全球不扩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保证各国根据《不扩散条约》采取措施，

并为各国展示遵守情况提供机制。普遍执行综合保障监督系统，包括《附加议定

书》，将能增进集体安全。新西兰呼吁所有尚未缔结保障监督协定的国家尽早缔

结协定。 

13. 新西兰大力倡导无核武器区在核裁军和不扩散方面发挥的作用。新西兰于

1985 年正式加入《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拉罗汤加条约》)，并积极推动加强

区内国家之间的合作。 

14. 新西兰高兴地与巴西一起向 2010 年联大提交了题为“无核武器的南半球和

邻近地区”的决议(第 65/58 号决议)，确认无核区对实现无核世界的贡献，并高

兴地看到南半球地区的所有无核区都已生效。 

15. 新西兰高兴地看到，2010 年审议大会重申了 1995 年的中东问题条约，以及

关于 2012 年召开会议成立中东无核区和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一致意见。我

们期待会议顺利召开，并欢迎为此采取的步骤，包括任命芬兰副国务秘书为会议

主持人以及指定芬兰为东道国。 

16. 新西兰重申，缔约国拥有按照《条约》第一、第二和第三条的规定和平利用

核技术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高兴地在早期就表示支持原子能机构的和平利用倡

议。新西兰继续认为，保障监督、安全、安保和废物管理都应成为和平利用核能

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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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新西兰始终积极参与原子能机构大会等各种论坛，以加大对放射性材料和放

射性废物安全运输的关注力度。新西兰希望通过并全面采用最高的安全标准，沿

海国家和其他有关国家事先得到运输通知，并建立起适当的赔偿安排。 

18. 新西兰继续努力推动裁军和不扩散教育。在新西兰，和平与裁军教育信托基

金为研究生开展的研究提供资金，加强国际和平、军备控制和裁军。裁军教育联

合国执行基金于 2004 年设立，旨在执行 2002 年联合国裁军和不扩散教育研究报

告提出的建议。新西兰高兴地看到，执行基金提供的资金加强了新西兰人民推动

裁军和不扩散，包括核武器方面的工作。 

 


